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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5_8C_97_E4_c67_293426.htm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正

式成立于1950年11月，其前身“中共北平市委干部训练班”

建立于1949年1月。1993年市委党校与北京行政学院合办。半

个世纪以来，党校为北京市培养和输送了20多万名党政领导

干部。 我校由研究生部全权负责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在职研究

生的招生、教学、培养、学籍、毕业等工作。研究生部下设

办公室、学位科、培养科，学位科分管硕士研究生以及与学

位相关的一切工作。 随着党校教育正规化，1985年我校成立

研究生部，创办第一批脱产研究生班，1990年在全国第四批

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批中获得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成为第

一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省级党校，并于1992年开始招收

硕士研究生，在2006年第十批新增学位点申报中，我校又取

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及2个专业硕士点，成

为全国唯一一家拥有一级学科授权点的省级党校。硕士学位

点从最初的法学门类的2个专业发展到现在的12个专业，学科

门类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4个。 经过10多年的实

践与发展，研究生教育日趋成熟，已形成一支梯队合理、学

术水平较高的导师队伍。我校现有导师39人，另配有11名副

导师，其中教授2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有22人，正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的有2人。 研究生培养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从1992年

到现在，已有96名硕士毕业生，其中有26名毕业生分别考入

北大、清华、人大、中央党校、北师大、同济大学、吉林大

学、首都师大、中央民族大学等校攻读博士学位，还有2人从



事博士后研究。在1997年全国前4批学位授权点质量评估中，

我校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被

评为A类。2006年全国学位点质量评估中，我校参评的中共党

史、国民经济学、行政管理三个专业均获通过。 在教学管理

方面，为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培养“通识”人才，我

校在“以全面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为中心”、“体现党

校教育的特点”的指导思想下，遵循“科学性、针对性、灵

活性”三个原则，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开始实行学分制管理

，打破学科门类的限制，增加跨学科课程，体现“宽口径后

基础”的特点，拓宽知识面，扩大学习自主权。 我校地处北

京市中心二环路，校园占地面积 12.8公顷。校园绿草青青，

树木成荫，环境幽雅，风景宜人，是理想的办学场所。学校

建筑面积近15万多平方米，其中包括大、中、小各种规格教

室、报告厅及可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学校设有多媒体教室

、语音室、计算机网络中心、电教中心和印刷中心，图书馆

面积7500平方米，藏书近50万册，各种刊物及电子信息资

料2000余种。良好的办学条件和设施为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校坚持教学、科研、服务三

位一体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有

了稳步的发展，研究生规模日趋扩大。进入21世纪，我们要

继续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

导思想，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我校建设成为一个具有

较高水平且具有党校特色的研究生培养单位。 招生简章 一、

培养目标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是为了

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创新精神和



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专业水平，从事党的理论研究、

教学和宣传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1、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

路线，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勤奋学习，决心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 3、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2)国家承认学历

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高职高专专

业到2008年9月1日），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历者；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不

含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 4、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

生年龄不限； 5、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要求。 6、考

生报考材料中均须附有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以同等学

力报考者应提供已正式发表的论文以及其他科研成果的证明

。 三、报名 （一）网上报名：2008年硕士研究生考生一律采

取网上报名方式。 1、网上填报信息日期：2007年10月10日31

日每天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考生提交报考信息后，不论是否已支付报考费，所填报的“

报考单位”、“报考点”和“考试方式”等信息将不得修改

。其他已提交的网报信息，考生仍可在网上报名起止时间内

，使用已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修改。 2、考生自行登

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或http://yz.chsi.cn）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考生所在地省

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报考点以及我校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

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

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复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在北



京地区报考我校的考生，报名点请选择首都师范大学（报名

点代码：1128），提交网报信息后，必须以“网上支付”方

式缴纳报考费； 4、外地报考我校的考生，请选择所在地招

生办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网报。 （二）所有考生均须到报考点

进行现场确认网报信息 1、报考点现场确认时间：2007年11

月10日至11月14日。逾期不确认信息者，报名无效。 2、现场

确认地点：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研招办； 外地：考生所在地

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 3、确认程序： （1）考生持本人

身份证（现役军人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等部队有

效证件）、学历证书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核

对；考生确认本人网报信息； （2）考生按规定交纳报考费

； （3）报考点按规定采集考生本人图像信息。 四、考生资

格审查 我校审查考生网上报考信息后，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

生发放准考证。并在复试时对考生学历证书等报名材料原件

及考生资格进行再次审查，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

试。 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

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五、招生专业和招生人数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2、外国哲学专业 3、国民经济学专业

4、政治学专业 5、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

6、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含5个专业：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7、社会学专业 8、行政管

理专业 总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发招生人数为准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